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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行政規則-修正「內政部警政署辦理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作業要點」，並自114

年7月1日生效

公布期間：114.08.01~115.08.01

資料來源：警政署法制室

中華民國114年8月1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法字第1140140885號函修正，並自114年7月1日生效

內政部警政署辦理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規範所屬各主管法規機關（單位）〔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單位）〕辦理法律或法規命令（含實質法規命令）草案預告之作業程序及網站刊登作業事項

，以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及促進人民參與，特訂定本要點。

二、主管機關（單位）於研擬法律或法規命令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內容有涉及立法政策或

重大變革事項者，應先陳報部長或次長核示。

三、主管機關（單位）研擬草案涉及社會高度關注重要或敏感議題之重大事項，應徵詢或蒐集

與法案內容有利害關係或關注議題之機關（構）、團體或人員之意見。

前項草案，除行政院已知悉相關政策規劃，得經簽奉部長或次長核准免予通報行政院者外，應

於預告前填具涉及重大事項之法律或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前通報單，並檢附擬預告草案，以電子

郵件、傳真或行文方式通報行政院核示。

主管機關（單位）辦理草案預告簽呈時，應敘明是否符合前項應通報或免予通報之規定。

四、屬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關於臺灣與美國間貿易協定（以下簡稱臺美

貿易協定）第三章適用範圍之法規命令草案，預告與發布時應分別增加公開第七點第三項及第

十五點第二項所定之資訊；其對產業之經濟衝擊影響達新臺幣六十億元者，應辦理法規影響評

估；經濟衝擊影響達新臺幣三十億元以上未達六十億元者，得辦理法規影響評估。

主管機關（單位）辦理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及發布簽呈時，應敘明是否符合前項規定；經辦理法

規影響評估者，應於依第七點及第十五點規定辦理時，一併將法規影響評估公開於行政院公報

網站增列之「其他事項說明」欄位。

法律草案已辦理法規影響評估者，法規命令草案之法規影響評估得援用其相關內容。

五、法律草案內容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有關者，預告期間至少六十日。但情況急迫者，

得經簽奉部長或次長核准免予預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簽奉部長或次長核准另定七日以

上之預告期間，並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一)為遵行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決議、為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為避免發生安全、衛

生或環境保護等相類之緊急問題，有儘速施行之必要。

(二)法規內容係授予民眾利益或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

(三)單純文字修正。

(四)配合其他法規修正或廢止。

(五)其他為配合重大政策經主管機關審認有必要之情形。



法律草案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者，主管機關（單位）經衡酌須辦理預告，得經簽奉

部長或次長核准後予以預告。

六、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期間至少六十日。但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預告者，得經簽奉部長或

次長核准免予預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簽奉部長或次長核准另定七日以上之預告期間，

並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

(一)為遵行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決議、為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為避免發生安全、衛

生或環境保護等相類之緊急問題，有儘速施行之必要。

(二)法規內容係授予民眾利益或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

(三)單純文字修正。

(四)配合其他法規修正或廢止。

(五)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且已依法踐行諮商利害關係人意見之程序。

(六)其他為配合重大政策經主管機關審認有必要之情形。

七、主管機關（單位）辦理草案預告，應於內政部及本署之網站公開；法規命令草案，並應刊

登行政院公報公告。

前項預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制（訂）定機關之名稱，其由數機關會同制（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

(二)制（訂）定之依據。

(三)草案全文及公開之網址。

(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

(五)依第五點第一項但書後段及前點但書後段規定另定較短預告期間之理由。

屬臺美貿易協定第三章適用範圍之法規命令草案，依前二項規定預告時，應增加公開下列資訊

：

(一)於行政院公報網站增列之「其他事項說明」欄位，公開曾考慮之主要替代方案、用以支持

法規之相關資訊。

(二)於行政院公報刊登之機關聯絡資訊增列機關聯絡人姓氏。

(三)法規影響評估。但無須辦理者，免予公開。

八、人民就草案內容以書面、電子郵件、部長信箱、草案預告平臺或其他方式表示意見者，主

管機關（單位）應以相同或適當方式回復之。

九、經主管機關（單位）採納人民意見需修正草案內容，且涉及立法政策或重大變革事項者，

應簽具理由陳報部長或次長確認。

十、草案預告期滿後，修正之內容涉及立法政策或重大變革事項者，應再踐行預告程序。但經

簽奉部長或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一、主管機關（單位）除經簽奉部長或次長核准於預告期間進行審查外，應於草案預告期滿

後，提送法規會審查；簽具理由請准免經審查者，應會簽內政部法制處表示意見。

主管機關（單位）將草案送法規會審查時，應填具內政部主管法規提送法規會審查檢核表，敘

明辦理預告之期間及人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十二、草案經主管機關（單位）全案撤回或經法規會審查決議全案退回後，主管機關（單位）

重新送審時，其內容與前次預告之條文有大幅變動或涉及社會關注議題，或自全案撤回或退回



之日起已逾一年者，應重新踐行預告程序後，再送法規會審查。

十三、主管機關（單位）提出法律草案，如涉及重大政策之事項或具時效性，除行政院已知悉

相關政策規劃，得經簽奉部長或次長核准免予通報行政院者外，應於報行政院審查前填具重大

或具時效性法律草案報院前通報單，並檢附擬報院草案，以電子郵件、傳真或行文方式通報行

政院核示。

主管機關（單位）辦理法律草案報院簽呈時，應敘明是否符合前項應通報或免予通報之規定。

十四、法律草案報請行政院審查時，主管機關（單位）應填具法案、人權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敘明重要事項、有無爭議、相關條文、徵詢及協商程序主要意見、參採與否及其理由。

十五、法規命令發布時，主管機關（單位）應敘明發布條文之訂修目的、意旨及效益，連同預

告期間人民意見之要旨、斟酌意見之結果及其理由，於內政部及本署網站公告區公開之。

屬臺美貿易協定第三章適用範圍之法規命令發布時，應增加公開下列資訊於行政院公報網站增

列之「其他事項說明」欄位：

(一)草案預告後所作重大修正之內容及其原因。

(二)就草案預告時各方所提實質評論之回應說明。

(三)主要替代方案及支持所擇方案之理由。

(四)本次發布法規與參據之關鍵實證資料及其他資訊間之關聯性說明 。

(五)法規影響評估。但無須辦理者，免予公開。

(六)機關聯絡人資訊。

十六、主管機關（單位）於簽辦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及發布法案時，除應檢附草案內

容外，應檢附內政部網站刊登稿，並於簽呈內載明「檢陳本部網站刊登稿」文字，依序簽會本

署法制室及內政部法制處。

前項所定內政部網站刊登稿之資訊，規定如下：

(一)草案預告：應以易於理解之文字，摘要敘述草案訂修目的、意旨、重大政策及人民權利義

務事項。

(二)法案動態：

1.法規命令發布或法律草案送行政院審查時，應說明草案之訂修目的、意旨及效益。

2.預告期間人民意見之要旨、斟酌意見之結果及其理由，應依草案預告期間人民意見處理表格

式填列。

3.法律草案送行政院審查時，應檢附草案總說明與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及草案預告期間人民

意見處理表。

4.法規命令發布時，應檢附草案預告期間人民意見處理表。

十七、主管機關（單位）應於內政部網站刊登稿核定後一日內，將電子檔傳送本署法制室。

本署法制室應於行政院公報刊出及報院次日內，將前項核定之內容，於內政部及本署網站公告

區辦理維護及更新。


